
投資人園地  

證基會投服中心 

證基會投服中心 案例 

1.上市（櫃）公司現金增資採詢價圈購方式，投資人如何參與？ 

處理情形 

依證券交易法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 處

理辦法等相關規定，承銷商於接受圈購開始日前二天內於報紙上連續辦理 二天

詢價公告，只要是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即可依詢價圈購公告參加一般投

資人圈購。 另依上述辦法，承銷商應優先配售予符合下述條件之參與詢價圈購

的原股東 ，即上述原股東應以最近一次停止過戶基準日之股東名冊為準，且配

得數量應 以一千股為配售單位，不足一千股部份，若為五百股（含）以上仍以

一千股 計之；若為五百股以下，則不予配售。故由此推算上市（櫃）公司原股

東持股數 要達「500 股除以每千股配售率」以上，始有優先配售權，例如配售

率 10％ ，則原股東需持有 5,000 股方得配售；實務上承銷商於圈購開始日前主

動通知符 合上述條件之原股東。至於持股數未達上述條件之原股東，則仍可參

加一般 投資人圈購，但承銷商保有配售之權利。 此外，圈購人遞交圈購單之同

時，承銷商得向圈購人收取所圈購金額之百分 之二十以下之圈購保證金。嗣後，

若獲得配售如不履行繳款義務者，承銷商 得沒入圈購保證金；相對地，未獲配

售者，承銷商亦會退回保證金。  

案例 

2.目前許多高科技公司以高配股之方式吸引優秀員工加入，但 卻有許多領取股

票之限制，員工應如何確保自身權益？以下限制是否合法？ (1)限制員工在一定

期間，股票不得轉讓？ (2)約定離職後，公司可以照當時購買原價或現價在一定

期間行使買回 權利？ (3)員工離職後，公司拒不發還股票？  

處理情形 

目前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許多公司為延攬科技人才，留住優良員工，多以 公

司股票配發予員工或以低價由員工來認購，並且讓員工分享公司的利潤及經營 

成果，但員工在認購股票的同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六十

三條規定，股份應以自由轉讓為原則，但是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五項規定

公司對於（發行新股時）員工承購之股份， 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



最長不得超過三年。因此公司可以依據公司 法限制員工股份轉讓，但是不得超

過三年。 (2)員工離職後，公司約定在一定期間內以當時價格或限價買回員工股

份， 若公司作此限定，應於員工承購股票時約定買回權利的條件或訂明於契約

上， 讓員工事先瞭解所承購的股份，將來若離職時，公司可以行使買回的權利，

至於 買回的條件及期間，契約若無特別約定，依照民法第三百八十條，最長不

得 超過五年。 (3)員工離職後，公司若有不發還股票之情形，員工應先向公司股

務部 門查明，確認自己股東身份及應持有股份總數、目前股票保管情形，是否

有 質押而無法取回之情事，若公司並無法律上原因或契約約定，不可自行查扣 

員工（已登記為公司股東）所認購股票，應全數返還，員工也可依一般民法 規

定請求返還。 目前實務上員工無法領回股票而常起爭議的情形有以下二種： A.

員工同意股票借予公司質押，故無法領回。關於此種約定，公司應事先將 質押

條件、期限告知員工。員工一旦離職失去員工身份時，其出借股票是否 即可領

回，也應訂明於契約，才不致發生爭議。 B.公司董監事或大股東為激勵員工，

將一部份私人股票撥發給員工，但限制員工 不得轉讓、過戶。及必須交由公司

保管至上市上櫃後，方可領取。而公司只發 給員工保管憑證。此種激勵員工股

票，乃公司基於長久經營及獎勵員工在公司服務 貢獻所配發，一旦員工離職時，

是否可領回此部份股票，即發生爭議，實務上 法院有以「寄託契約」來論斷，

因此一旦失去員工身份後，不可要求領回， 所以遇到此種狀況，建議公司及員

工最好以契約明訂。 綜上所述，建議公司或員工都應該將權益以契約明文訂定，

而員工針對其所 配發或承購的股票，應注意是否已完成過戶、公司股務所登記

之地址是否正確， 另就保管機構、認購權利、離職後權利是否變更等詳加辨認，

才能確保自身權益。 � 

 


